	医疗责任保险项目供应商人员、资质等情况调查表

	序号
	调查因素
	实际情况

	1
	保额保费比
	

	2
	保险理赔时效
	

	3
	拟派项目团队成员
	（一）评分内容：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拟安排的项目团队成员，必须为投标人自有员工。
1.项目负责人（仅限1人）：
①具有本科（或以上）学历的，合计    人；
②具有2023年1月1日至今医疗责任保险业绩工作经验的，    人。
2.项目团队成员，合计    人
①其中本科（或以上）学历的    人
②其中本科（或以上）学历且法学、医学或保险专业的    人
[bookmark: _GoBack]③具有医疗责任保险业绩的     人（2023年1月1日至今）

（二）人员填报依据：
1.【自有员工证明】提供投标人为项目团队成员缴交的近三个月（具体指投标截止日所在月的上一个月起倒算）中任意一个月社保缴交证明材料（证明资料可为社保收缴部门盖章证明资料、社保窗口打印资料或社保官网截图）扫描件。如社保材料因社保部门原因暂时无法取得，则可以往前顺延一个月。如投标人注册成立时间不足1个月的，可提供承诺函证明拟投入的项目团队成员为其自有员工（格式自拟）；
2.【学历证书证明材料】提供学历证书扫描件和相应的学历证书官网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https://www.chsi.com.cn）查询截图（对于较早颁发的学历证书学信网无法查询的，须另提供毕业院校或者人社部门等颁发机构或监管机构等单位出具的证明；学历、学位证书如为境外颁发的，则须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扫描件）；
3.【业绩证明材料】考察人员工作经验，要求提供项目合同关键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合同首页、工作内容、签订时间、人员信息页和盖章页）作为依据，通过合同关键信息无法判断，还需同时提供项目履约评价或验收报告等作为佐证文件【需加盖合同方公章（或业务章或部门章）或投标人提供的盖章承诺函】；

	4
	同类项目业绩
	（1） 内容：
提供投标人自2023年01月01日至本项目投标截止之日(以合同签订时间或保单起保时间为准)承担过的医疗机构医疗责任险业绩，共        份。续签合同按一个合同计算。请提供业绩清单。
（二）依据：
1.要求同时提供合同关键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合同首页、工作内容、签订时间和盖章页）或保单（需体现被保险人、保险起保时间、保险内容、投标人信息等）；若通过合同关键信息无法判断，还须同时提供能证明的其它证明资料，如项目报告或合同方出具的证明文件等；
2.以上资料均要求提供扫描件。
备注：投标人为独立法人（总公司）的，该总公司及其下属各分公司提供的同类项目业绩均符合要求；投标人为分公司的，提供总公司及其他分公司同类项目业绩不予认可。

	5
	履约评价
	（一）评分内容
投标人医疗机构医疗责任险服务项目经采购单位（或被服务单位）总体履约评价（要求项目已完成后的履约评价）为“优”或“优秀”或“满意”或该评价体系的最高评价等级，共      份，请列明清单。
（二）依据
1.提供履约评价证明材料扫描件，且履约评价证明文件需加盖合同甲方（采购方或被服务单位）公章或部门业务章，若合同甲方（采购方或被服务单位）有名称变更的，投标人还需提供说明函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或业务章）。证明文件的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合同的项目名称、总体履约评价结果、出具证明的签署日期等相关内容,如提交的证明材料其评价结果没有结论而仅是打分的（比如打100分、98分、95分、85分等的）不符合要求。履约评价中只有“合格”与“不合格”两种档次的，也不符合要求。
2.如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或所提供的证明材料未能体现上述评分内容的，视为该证明材料无效。
备注：投标人为独立法人（总公司）的，该总公司及其下属各分公司提供的同类项目业绩均符合要求；投标人为分公司的，提供总公司及其他分公司同类项目业绩不予认可。

	6
	综合偿付能力
	（一）内容：
考察投标人（（如投标人为分公司的，则以总公司的风险综合评级情况为准））2025年任一季度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情况：         %
（二）依据：
1.提供“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网址：https://www.iachina.cn）”—“信息披露”栏目—“偿付能力信息披露”页面下载对应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2025年任一季度）扫描件（须体现首页、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页等关键部分）。
2.以上材料均提供扫描件，如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或所提供的证明材料未能体现上述评分内容的，该证明材料视为无效。

	7
	风险综合评级情况
	（一）评分标准：
根据投标人（如投标人为分公司的，则以总公司的风险综合评级情况为准）提供2025年度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信息披露中的风险综合评级情况进行评分（A/AA/AAA/B/BB/BBB）： 
第一季度风险综合评级为：              
第二季度风险综合评级为：              
第三季度风险综合评级为：              
第四季度风险综合评级为：              
（二）评分依据：
1.提供“中国保险行业协会”（https://www.iachina.cn）—“信息披露”栏目—“偿付能力信息披露”页面下载对应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扫描件，仅需提供首页、风险综合评级情况页等关键部分相关截图。如投标人或投标人总公司成立时间在2025年第四季度及之后的，提供成立时间相关说明或证明材料。
2.以上资料均要求提供扫描件（或官方网站截图），原件备查。



